附件1
职业健康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开展情况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
	序




号
	  非法
  违法
  行为






行业
领域
	未建立、健全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未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操作规程
	未及时、如实申报产生职业病危害项目
	未进行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工作
	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未接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职业卫生培训，未按照规定组织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培
训
	未给劳动者提供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用人单位为劳动者个人提供的职业病防护用品不符合防治职业病的要求
	未设置公告栏公布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未设置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或未按相关规范设置；订立劳动合同时未将职业病危害等相关情况按规定如实、全面告知劳动者
	未对工作场所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日常监测和定期检测，未按规定开展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检测、评价结果未向安监部门报告和向劳动者公布；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或强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或经治理仍然达不到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未停止危害作业
	对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未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未为劳动者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按规定安排职业病病人、疑似职业病病人进行诊治；未按规定承担职业病诊断、鉴定费用和职业病病人的医疗、生活保障费用
	通过劳务外包或派遣等用工形式，将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转移给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未对承包单位和个人实施有效的职业卫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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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人：联系电话：填报日期：
附件2
职业健康打非治违具体案例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序号
	非法违法单位名称
	非法违法单位（行为）地址
	非法违法具体行为
	打击整治措施
	实施单位
（或部门）
	实施时间
	效果跟踪

	
	
	
	
	
	
	
	

	
	
	
	
	
	
	
	

	
	
	
	
	
	
	
	

	
	
	
	
	
	
	
	

	
	
	
	
	
	
	
	

	
	
	
	
	
	
	
	


填报人：联系电话：填报日期：
